五子棋项目赛事活动参赛指引（试行）

一、总则
为规范全国各类五子棋项目赛事活动的组织管理，保护五子棋项目赛事活动参赛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五子棋项目健康有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体育赛事活动管理办法》、《中国五子棋竞赛规则(2025年版)》等相关文件，特制定本指引。
（一）本指引所称的赛事活动是指在我国境内依法举办的五子棋项目赛事活动。
（二）本指引是参加五子棋项目赛事活动的人员必须了解的事项，帮助参赛者熟悉赛事活动概况和参赛流程，并安全顺利完赛。

二、参赛须知
（一）运动员应当诚信参赛，履行公民义务，做到：
1.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2.遵守体育道德，不弄虚作假，严禁服用兴奋剂、冒名顶替、操纵比赛等干扰赛事公平公正的行为。
3.遵守五子棋项目竞赛规则、竞赛规程和组委会的相关规定。服从赛场管理，自觉配合各项安全检查，维护赛事活动正常秩序。
4.遵守社会公德，在赛事活动中不得出现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言行举止。
（二）熟知并遵守竞赛规程、补充规定、补充通知。
1.竞赛规程：赛事组织的纲领性文件，竞赛参加者与组织者都必须遵守。竞赛规程主要内容包括赛事名称、竞赛日期和地点、主办单位、竞赛项目、参加单位、运动员参赛资格、参加办法、竞赛办法、采用的竞赛规则、名次录取与奖励办法、报名报到、参赛队的规定、裁判人员选派、规程总则的解释权等，以及赛事的其他事项。
2.补充规定：组委会在遵循竞赛规程和竞赛规则的前提下，对赛事编排、竞赛办法、竞赛通则等进行详细的补充说明。
3.补充通知：组委会对赛事信息的补充性文件，主要包括比赛时间、地点、报名要求、报到须知、联系办法、食宿交通安排、技术会议、收费标准以及组委会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他参考信息。

三、赛前
（一）报名
1.参赛者需符合竞赛规程规定的报名资格要求，如参赛年龄、参赛组别、性别、学籍、户籍、运动员注册情况、技术等级等。
2.参赛者需确认身体健康状况良好，适宜参赛。按照日程安排，及时办理体检证明、个人或团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保险有效期须包含赛事活动报到至离会日期及往返路程日期)。
3.在规定时间内通过赛事指定平台提交报名信息或通过填写报名表，提交报名材料进行报名，报名表均需加盖公章后发送至组委会。报名后应及时与赛事组委会沟通确认。
4.报名后若因故不能参赛应立即向赛事主办单位进行书面说明并提出更改名单（包括变更队名，增加、减少、变更运动员，更正报名错误等），主办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处理。
5.通过单位报名的五子棋比赛需要报领队或教练。
（1）领队的职责如下：
①作为参赛队的正式代表，是参赛队的责任人；
②监督竞赛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进行；
③督促本队成员维护社会公德，加强公共意识，注重五子棋礼仪，遵守主办单位的各项规定；
④按时参加领队会，并将领队会的内容准确、详尽的告知本队成员；
⑤若领队不在场，可以授权教练或队员行使领队的权利。比赛期间领队对参赛运动员的人身安全、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疫情防控和言谈举止负主要责任，现场负责人负直接责任。
（2）教练的职责如下：
①负责本队技术方面事宜，并协助领队做好本队的各项参赛工作。
②未设领队时，由教练代行领队的职责。
（二）交通和食宿
参赛队在报名前应认真阅读组委会提供的相关信息，包括食宿、交通安排及赛场周边情况等，提前规划好本队交通和食宿。
1.如组委会提供接站/送站交通服务，提交报名信息时须于规定时间内及时准确告知组委会交通相关信息，包括：抵离日期时间、航班或车次、抵离站点、人数、联系方式和超规行李（如有）等，便于组委会安排。
2.如组委会提供食宿服务，请在报名后报送相关信息，包括：选择的酒店名称、入住人数和性别、房间需求、入住天数，及其他特殊需求，如提前报到和延期离会需求、民族和宗教饮食需求等。并在提交后及时与组委会进行确认。
3.如组委会不提供食宿及交通服务，参赛者请在报名成功后提前做好比赛期间的食宿预订、交通安排。

四、赛中
（一）报到
1.参赛队按照相关通知中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报到。如涉及因疫情防控或其他要求，报到时间可能会视具体情况进行调整，须严格按照组委会规定时间和地点报到。
2.报到流程
（1）核对参赛信息。核验参赛报名表、参赛人员承诺书、参赛人员身份证明材料，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险单、健康证明及规程要求的资格审核材料；
（2）进行安全、防疫等方面的检查检测工作；
（3）领取报到资料，包括参赛证件、秩序册、参赛手册以及赛会有关通知、注意事项等；
（4）办理入住、购买餐券，缴纳相关参赛费用；
（5）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参赛者报到时，须由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作为代理人。
（二）领队教练联席会议
1.领队教练联席会议是由组委会组织，各队领队、教练员、裁判长、编排长、检录长、主办单位代表、承办单位代表、技术申诉委员会成员共同参加，针对赛事的组织情况、竞赛情况、裁判情况进行说明。尤其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以及要求都会在联席会议中通知和说明；
2.所有参赛队必须派领队、教练参加会议。会议内容包括：赛事活动组织筹备情况介绍；参赛技术性、纪律性问题说明；比赛组织接待工作、赛事技术内容等事项的问答；比赛抽签等。
3.与会者应认真记录会议的相关要求，特别是参加开幕式、赛事纪律、安全保障等的重要内容，会后及时向所在队伍进行传达和落实。
（三）开幕式/开赛仪式
1.参赛队领队、教练、运动员应按组委会的要求着正式服装或本队统一服装出席，并提前就位。
2.仪式全程应自觉听从组织者的安排，遵守纪律，保持安静。
3.在升国旗、奏唱国歌环节应保持肃立，行注目礼。
（四）比赛期间
1.进入赛场的人员应佩戴比赛证件，遵守赛场纪律，言行举止文明有礼，穿着整洁得体，入场后根据要求分区就坐。
2.进入赛场的人员应配合安全检查，进入赛场后将移动通信工具调至静音。
3.所有比赛区域禁止吸烟、大声喧哗、追逐打闹。
4.运动员应严格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严守赛风赛纪。自觉抵制不良赛风赛纪，坚决杜绝扰乱赛场、肢体冲突、无故退赛等行为。
5.运动员根据比赛安排，佩戴参赛证件按时进入赛场等待比赛开始。对局结束后，双方确认成绩，负方签字，和棋双方签字。每轮比赛结束后立即离开赛场。
6.在比赛过程中，比赛器材如出现故障，应停止比赛，并向裁判反映，等待裁判的通知。
7.熟知赛场安全要求，如出现突发情况，听从组委会统一安排，包括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应急避险和应急疏散。
（五）成绩和争议处理
1.每场比赛结束后，参赛运动员需仔细核对组委会对外发布的成绩，如对成绩有异议，在规定时限内及时向裁判组反映。
2.如需申诉，在规定时间内，向裁判长提出申诉，按要求提交比赛申诉表，并缴纳相应费用。
3.技术申诉委员会受理申诉后，将按规定履行申诉程序，处理申诉事宜，并以书面形式将处理结果告知申诉人。
4.如对技术申诉委员会的处理结果不满意或存有异议，可向中国体育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六）颁奖仪式
1.获奖运动员或运动队需按要求参加颁奖仪式。其余参赛队可根据实际情况参加。
2.获奖运动员或运动队需穿着符合要求的服装，按照颁奖规定登台领奖。领奖过程中应展示运动员的良好风貌和积极形象，并配合宣传人员摄影摄像。

五、赛后
（一）及时总结
比赛结束后应分别针对赛前准备、参赛过程、竞技水平等方面进行总结，积累经验。
（二）离会
及时安排返程，处理好费用结算、票据领取等事宜，按要求时间退房。
